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关于组织开展校级到期教育教学研究改革

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

各课题负责人：

根据工作安排，现将组织开展到期校级教育教学研究改

革项目结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材料要求

所有项目结题资料应以结题资料汇编的形式装订成册

（一式三份，结题验收完毕后，一份教务处存档，两份返回

课题负责人及单位），封面应使用皮纹纸（颜色为白色），封

面内容包括课题名称、课题编号、课题负责人、课题负责人

所在单位、结题日期（封面格式详见《项目结题册样表》），

具体见附件。并请注明研究成果单位为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其中装订内容及顺序如下：

1、结题资料目录；

mailto:根据《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关于公布2022年校级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项目立项的通知》（川工科）等文件精神，现将组织开展到期校级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项目结题工作，请达到结题要求的相关课题负责人按照材料要求报送到张海文老师处（龑江综合楼E-403），并将电子版（word和合订版PDF文件）发送至514227158@qq.com。结题材料收集截止时间为2月20日，逾期将不予受理。
mailto:根据《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关于公布2022年校级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项目立项的通知》（川工科）等文件精神，现将组织开展到期校级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项目结题工作，请达到结题要求的相关课题负责人按照材料要求报送到张海文老师处（龑江综合楼E-403），并将电子版（word和合订版PDF文件）发送至514227158@qq.com。结题材料收集截止时间为2月20日，逾期将不予受理。


2、课题申报书；

3、课题立项通知；

4、鉴定申请表；

5、结题鉴定书；

6、工作报告、研究报告；

7、课题研究成果：著作提交原件（1 部）、论文提交复

印件（复印内容包括期刊封面、目录、论文全文及封底。未

见刊论文，可以以用稿通知代替，待见刊后及时补交，2024

年 1 月前未补交的，取消已获结题资格）；

8、变更申请表（如有该表，请将经部门、教务处签字

盖章的变更申请表附在此项）。

9、课题结题表

二、注意事项

1、已立项到期未结题项目，应及时办理延期结题手续，

每个项目只能办理一次延期，延迟时长不超过 6 个月。

2、已立项到期未结题项目，如之前未办理延期结题手

续且本次无法完成结题工作的，取消项目资格；已办理延期

结题手续超过 6 个月但本次还无法结题的，取消项目资格。

3、从 2024 年开始结题工作每年仅开展一次，时间定于

4-5 月份。

三、材料报送

请达到结题要求的相关课题负责人按照材料要求报送

到张海文老师处（龑江综合楼 E-403），并将电子版（word

和合订版 PDF 文件）发送至 514227158@qq.com。结题材料收



集截止时间为 9 月 28 日，逾期将不予受理。

材料收集人：张海文

电话：0838-3207979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教处

2023 年 7 月 26 日


